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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兴宁市 2020 年度市级

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

——2021 年 9月 28 日在兴宁市第十五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上

兴宁市审计局局长 钟剑波

2020 年度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坚强领导下，我

市审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

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紧紧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、梅州

以及兴宁市工作要求，坚持审计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全面

履行审计监督职责，依法审计了 2020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

收支情况。审计结果表明，2020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

情况总体良好。

——积极组织财政收入。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，

积极组织财政收入，充分利用新增债券资金和抗疫特别国债撬动有

效投资，保障重点项目建设。2020 年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

76.99 亿元，比上年 73.53 亿元增长 4.71%。

——坚持厉行节约原则。面对新局面，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

坚持厉行节约，严控新增支出，确保财政平稳运行。硬化预算约束,

压减一般性支出，按照“三保”优先和轻重缓急的原则，优化支出

结构，在 2020 年度部门预算中，共压减一般性支出项目 39 个，压

减率达 9.78%。

——财政管理制度不断完善。2020 年 3 月市财政局修订了《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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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市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明确了财政资金拨付的审批权

限和审批程序。

——审计整改成效较好。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，市审计局

加大审计整改力度，认真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督查和指导，督促被

审计单位落实审计整改主体责任，建立整改台账，逐项逐条跟踪落

实整改。同时，组成的检查组，开展“回头看”，确保审计发现的问

题整改到位，着力提高整改质量和成果。

一、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
（一）市级财政管理及决算草案审计情况

一是将部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
二是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未纳入预算管理。

三是部分非税收入未及时缴入国库。

四是未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。

五是对受禁食野生动物影响较大的养殖户未出台后续的帮扶

政策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全覆盖审计情况

一是有些单位无预算列支“三公”经费；

二是有些单位无预算列支会议费、培训费及社会化租赁车辆费；

三是有些单位超预算列支“三公”经费；

四是有些单位超预算列支会议费、培训费及社会化租赁车辆费；

五是有些单位仍存在无公函和接待清单列支接待费用。

六是有些单位的部分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；

七是有些单位未按规定执行政府集中采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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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是有些单位公务卡结算制度执行不到位。

（三）乡镇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
组织对合水、叶塘、新陂镇财政收支管理情况进行审计。审计

发现的主要问题是：

一是有个别镇仍存在无依据收费问题。

二是有些镇未及时将非税收入上缴财政。

三是有些镇存在向无预算缴拨款关系的单位列支费用。

四是有些镇预付工程款和报销费用未取得发票。

五是有些镇的部分办公费、维修费支付依据不充分。

六是有个别镇的部分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。

七是有些镇仍存在超限额使用现金。

八是有些镇对国有资产收益未及时足额收取。

九是有些镇仍存在无公函和接待清单列支接待费用。

十是有些镇仍存在其他科目列支公务接待费。

二、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调查情况

围绕中央和省的重大政策措施，根据上级审计机关的统一部署，

对促进就业优先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、“粤菜师傅”工程等政策

落实情况开展跟踪审计，审计结果表明，相关单位能积极推动政策

落实，促进政策落地生根。

（一）促进就业优先政策落实审计情况

一是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使用率低，仅为 5.29%。二是信息

化建设滞后、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；各项就业创业补贴和就业证未

实现全程网上办理。三是相关部门的执行监督考核政策不到位，对

见习基地和企业孵化基地运行情况未进行考核。四是失业人员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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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格式不规范，部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材料不齐全。五是未建立

失业人员定期联系制度。

（二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政策落实审计情况

1.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。一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项

目资金未纳入财政预算。二是相关单位对列入预算的部分困难群众

基本生活保障经费未拨付。三是相关单位列支费用未取得发票，涉

及金额 11.77 万元。四是相关部门未直接将 29 名社会散居孤儿和事

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费发放至本人或其监护人账户。

2.未严格执行保障政策。一是 19 名不符合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

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条件的人员继续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。二是相

关单位把关不严，导致拥有企业的 21 户家庭或单人违规纳入低保保

障范围，2人违规纳入特困保障范围；对拥有 1套以上房产的 24 户

家庭或单人违规纳入低保保障范围。

3.相关单位未开展孤儿探访巡查工作，未定期对孤儿养育状况

进行回访。

（三）“粤菜师傅”工程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

一是未严格执行回避制度，部分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的考评员是

培训基地的老师。二是相关单位未发动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“粤

菜师傅”技能人才自主评价，积极为行业企业提供便利。三是未建

立健全“粤菜师傅”人才信息库。

三、工程项目审计情况

组织对新陂、水口、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部分政府投资项目

建设情况进行审计。审计结果表明，建设项目会计核算基本规范。

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：



- 5 -

（一）有 10 宗工程项目存在未履行立项审批、无规划许可证、

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即开工建设、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、先施工

后设计等问题。

（二）有 3个单位将 3宗工程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进

行施工。

（三）部分工程项目未严格履行合同约定。

（四）有 2宗工程未及时进行竣工价款结算；有 2宗工程结算

未经相关机构审核。

对本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具体审计情况，市审计局已依法征求

了被审计单位意见并出具审计报告，对制度不完善、管理不规范的

问题，建议相关单位建章立制，切实加强内部管理。下一步，市审

计局将加强跟踪督促，市政府将按有关规定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整

改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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